附件3

专业技术人员教学（编辑）工作业绩证明

申报人员       同志系我校专业技术人员，现聘用    专业技术职务。
任现职以来，能够完成学校安排的教学（编辑）工作，近五年（博士申报副教授按实际年限）无教学（编辑）责任事故。
（以下教学人员需填写）
任现职以来，教学质量评估年均在85分以上或优良率在85%以上。（或任现职以来，教学效果较好，由于我们未实行教学质量评估或评估体系不一致，特此说明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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